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按照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《陕西省定价成本监审目录》（陕发改成本〔2022〕2123号）规定，政府还贷公路和经营性公路（含桥梁和隧道）车辆通行服务成本，监审形式为制定价格前监审，监审部门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二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服务内容
对新通车的收费公路项目，选用科学、合理的成本监审（调查）方法，通过测算通行成本，得出成本监审审核结论，并出具车辆通行费定价成本监审专项审核报告。在召开听证会前，修改完善并提交最终审核报告。
按照价格听证会相关要求，按时参加新通车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费率标准拟定方案听证会，并在会上宣读成本监审报告，回答代表质疑。
（二）技术要求
1.对新通车的收费公路项目，依据国家相关规定，选用科学、合理的成本监审（调查）方法，客观、公正、及时、高质量地审核并出具成本监审（调查）报告，并对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法律责任。
2.通过对收费公路项目工程投资和贷款情况、收费公路项目建设年限、运营管理费用、收费公路项目设计车流量、水利建设基金、人员费用、公用经费、养护费用、公路大修费用及隧道通风照明费用、借款余额、财务费用以及其他需要调查的内容等进行客观、公正、及时、高质量地审核，测算通行成本，得出成本监审审核结论，并出具车辆通行费定价成本监审专项审核报告。
3.出具的成本监审专项审核报告内容包括：成本监审项目、成本监审依据、成本监审程序、经营者基本情况、经营者成本审核情况、成本监审结论、定价成本核定表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等。
4.按时参加价格听证会（论证会），并在会上宣读报告，回答代表质疑。
（三）成果要求
出具3个项目车辆通行费定价成本监审专项审核报告，以及其他需要的相关资料。
三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时间及地点
服务时间：自2026年7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
服务地点：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。
（二）项目人员管理要求
为保障项目顺利开展，服务商应抽调专业人员组成研究小组，至少投入主任会计师（注册会计师）1人，副主任会计师1人，会计中级职称人员2人。在服务过程中，服务商应该向省中心提供人员名单、简历、学历等相应证明文件，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和有效性。
（三）履约验收要求
项目履约验收主体为采购人，验收工作流程为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，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工作。本项目为一次性验收，采购人严格按照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和合同约定内容进行履约验收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四）保密要求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自省中心收集，以及产生的所有与本项目相关文档、资料，包括文字、图片、表格、数字等各种形式所属权均归属省中心，供应商必须对所涉及的内容保密，供应商及服务人员应按照要求签署保密协议。
